
城市晚报白城讯 3 月初， 洮南市城市建
设暨老城区提升改造动员会隆重召开， 此举
标志着洮南市老城区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启
动。 这项工程涵盖道路建设、 小区改造等 13
大类工程、22个项目，同时，谋划启动“智慧城
市”建设，让城市管理数据化、让市民生活便
捷化。

健全工作机制， 坚决确保老城改造工程
顺利推进。 为加大老城改造工程的推进力度，
洮南市对拆违工作进行包保分工， 建立了市
级领导和部门单位包保责任制， 负责所包保
工程的违建拆除、房屋征迁和工程建设。

建立日报告制度。 各包保部门单位及时
将工作进展情况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实事

求是的报告，由办公室汇总有关情况，于每日
下班前上报市委、 市政府， 及时掌握工作进
展。 持续进展缓慢的，责任部门及责任人要进
行说明，并承诺推进时间节点。

建立绩效问责机制。 市绩效考核部门把
老城改造工作完成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对工作中推三阻四、敷衍塞责、庸散懒慢，造
成工作严重滞后，影响恶劣的，要严肃追究有
关人员责任。

提前办理相关手续。 凡是有建设任务的
部门， 要在近日内迅速抢时间办理可研、环
评、能评等立项手续，尽早开展设计招标、施
工招标等工作。

精心谋划招投标工作。 洮南市提前部署、

及早谋划，抓好招投标的基础工作，争取早开
工、早建设。

扎实推进拆违征迁工作。 拆违和征迁工
作是老城改造的突破口，也是难点所在。 2 月
初开始，城管局、各街道办事处和规划处逐个
小区进行了摸底，同时对今年改造的 11 条街
路进行了排查， 征收办对改造街路需要征迁
的房屋进行了统计。 从排查统计结果看，全市
共存在违建 743 处、12100 平方米，需征迁房
屋 266 户。 关于拆违工作，洮南高度重视，成
立了专门组织， 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任组
长，确保在开工前将违建全部拆除，征拆房屋
全部完成征收。

科学安排、精心设计，坚决确保工程如期

竣工。 为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洮南市制定了
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划定工期，拿出
了整体作战图。

施工安排“精”。 今年的老城改造工程，道
路、小区、临街立面改造和巷道铺装，在施工
上排好顺序，避免互相交集。

协调统筹“好”。 责任部门抓好统筹协调，
经常与施工单位沟通协调，了解工程进展、帮
助解决遇到的问题。

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的冲锋号角已
经吹响，洮南市将主动担当，合力攻坚，建设
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谱写洮南城市建设新
篇章。

/王志伟 吕亮 报道

洮南市老城区提升改造工程启动

白城市关于加强电动和燃油三轮车、四轮车管理的通告

白城市关于开展集中整治重中型车辆
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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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改善白城市道路通行秩序， 优化全
市货运市场环境， 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吉林省实
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超
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吉林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白城市
政府集中整治货运车辆违法行为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重中型货
运车辆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特通告如下：

一、 重点整治改变货运车辆外廓尺寸的
违法行为。 严格对在白城市运营的大型货运
车辆进行规范管理， 擅自对货运车辆已经登
记的结构、构造和特征等改装行为的，公安机

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一百条第二款、 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吉林
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办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十四项依法查处，
同时，由交通运管、路政部门依据《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对其进行依法查处，并
限期恢复原状。

二、 重点整治改变货运车辆技术参数的
违法行为。 交警部门要严格货车的查验审核，
对不符合国家标准或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不一致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不予
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发现企业生产的车辆不
符合国家标准或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不一致的，特别是非法生产超宽超长运输
车辆的，要将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处理。 对
私加车轴、私加弹簧片数、更换轮胎的擅自对

货运车辆已经登记的结构、 构造和特征等改
装行为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 重点整治货运车辆超载超限的违法
行为。 交通、公安交警、城市综合执法等部门
联合对在白城市营运的大型货运车辆进行严
格管理。 货车大厢高不超过 1.5m 的，装载货
物不超过车厢、货车总重不超过 49 吨并盖有
苫布的，公安部门、交通部门、城管部门在检
查时视为合格；厢高超过 1.5m 的，装载超过
1.5m 的要进行称重， 存在超载违法行为的由
公安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吉林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办法》第
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依法查处，对
于运输垃圾、工程渣土以及其他散体、流体的
车辆未全覆盖或者封闭，造成遗撒、滴漏的由

城管部门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依法查处，对指使、强
令车辆驾驶人超限运输货物的由交通部门依
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
对其进行依法查处。

按照上述整治内容， 相关部门将在通告
发布之日起对重中型货运车辆存在的严重违
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并在法律法规规定范
围内依法查处。

以上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白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白城市公安局

白城市交通运输局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3月 1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运输条例》和《吉
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应
广大市民强烈要求，白城市政府整治燃油、电
动四轮观光车、 三轮车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决
定，加强对非法的电动和燃油三轮车、四轮车
管理，严禁非法上路行驶，现将有关规定通告
如下：

一、全市各电动车生产、销售主体应当依
法经营， 不得生产、 经销未经强制性认证
（CCC认证）、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三轮、四
轮车和燃油三轮、四轮车。 特种设备制造企业

和经销单位不得以生产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辆为名义， 生产或销售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的
老年代步、电动代步、城市观光等车辆。 不符
合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
（GB/21268-2014)的公路旅游观光车辆不得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

二、 对销售电动三轮、 四轮车和燃油三
轮、四轮车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由工商部
门依法予以查处。 对非法生产、组装的电动三
轮、四轮车和燃油三轮、四轮车企业，由质监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三、 凡违法违规驾驶未经强制性认证

（CCC认证）、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三轮、四
轮车和燃油三轮、 四轮车上路行驶、 载人载
货、从事非法营运，由公安交警、交通等有关
部门依法查处。

四、 严禁无证驾驶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
三轮、四轮车和燃油三轮、四轮车上路行驶，
对以上违法行为人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查
处。

五、 对残疾人使用代步车从事非法营运
活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六、根据《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之规定，禁止电动（人力）三轮车

在城市管理区域内营运， 严禁畜力车进入城
区主干街路。 违反规定的，依据有关规定依法
查处。

以上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白城市公安局
白城市交通运输局

白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白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白城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 3月 15日

通榆县举行《古城脚
下的兴隆山》首发式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日，通榆县举行《通榆乡镇文化系列
丛书》兴隆山篇《古城脚下的兴隆山》首发式。 这是继《长白山
文化书库》系列丛书《文化吉林通榆卷》发行后，通榆在文化
领域的又一力作。 早在 2015 年，通榆县就励精图治，积极探
索挖掘乡镇文化，出版发行了《有这样一片草原》一书，该书
与《古城脚下的兴隆山》共同收录在《通榆乡镇文化系列丛
书》中。

该丛书的编纂，填补了吉林省在乡镇文化整理研究方面
的空白，开创了吉林省乡镇文化丛书编纂的先河，为民俗学、
宗教学、文化传承、村屯发展等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原真、最系
统的基础资料。

据了解，《古城脚下的兴隆山》 一书自 2015 年 5 月开始
由编撰委员会成员历经 20 个月编撰完成。 全书共 12.8 万
字，图片 95 幅。 该书站在时代和人民的高度回眸历史、展望
未来，寄托了兴隆山人对家乡的热爱。 该书内容丰富，思路开
阔，展示了兴隆山的自然情况、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等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兴隆山的变
迁，为人们展现了软实力提升的样板和城镇经济发展的广阔
前景，给人以鼓舞和启发。 /徐焱 刘畅 报道


